诚信承诺函

吴川市农业农村局：

我单位参与贵单位组织的                              （项目名称）的投标，我单位慎重作出以下承诺：

1.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投标，提交的投标文件包括资格审查材料均真实可信。证件及有关附件是真实的，绝无提供虚假材料行为。

2.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投标绝无借资质、挂靠行为。

3.本项目授权代表为本单位正式员工。

4.我单位遵守国家廉政相关规定，无失信、行贿等不良行为。

5.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投标绝无串标、围标等行为。

6.我单位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7.如中标，我单位将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并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时限内与采购单位签订合同。

8.如中标，我单位将按照招标文件规定以及投标文件中承诺的相关事项提供服务，绝不弄虚作假。

若我单位未能兑现以上承诺，愿意放弃本项目中标资格，愿意被招标人列入政府采购黑名单1-3年，愿意接受招标人和监管部门的其它处罚，并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内容所引发的一切责任与后果。

                  投标人（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2025 年    月     日


